
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《进修人员管理协议书》
甲方（招收单位）：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研究生管理处继教办
乙方（进修人员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派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．进修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证书和相应专业的执业证书。进修人员不论其资历和职称，在本院进修期间一律视为住院医师。进修期间要明确进修学习目的。尊敬老师，虚心求教，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，服务与提高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。
二．进修人员在学期间，应廉洁行医，依法行医，以德行医，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遵守医院和科室的各项规章制度。如发生违规行为的，按医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事件经过及处理结果由继教办通报其原单位。情节严重的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
三．进修人员在学习期间，应严格遵守医院的各项医疗规章制度和操作常规，严防医疗事故、医疗差错、医疗缺陷的发生。在带教老师指导下的医疗活动引发医疗纠纷并需要补偿的，由带教老师和进修人员共同承担；如系擅作主张的，由进修人员全额赔偿。
四．进修期间，不安排寒暑假，不享受探亲假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请假者，不得口头请假，须填写请假单，按程序报批获准后方可离院，休假结束后应及时办理销假手续。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院的，给予当事人进修纪律考核不合格处理。
请假2天（工作日）以内由科室负责人批准；请假3天（工作日）以上，须持原单位请假证明向科室请假，经批准后送继教办审批及备案。进修期满时，请假单将作为进修纪律考核凭证。进修期限分别为一年、半年、三个月的累计请假天数一般不得超过10天、5天、3天，超假者按进修纪律考核不合格处理。
五．进修人员在工作中，没有上级医师的带领，不能单独在急诊值班，不能单独上手术台，不能单独到其余科室会诊及处理病人，不能签发疾病证明、转院治疗申请单、会诊申请单，必须在带教老师的指导开展医疗活动，所进行的医疗文件书写必须由指导老师签名后方可生效。
进修学习期限半年以上,具有《医师资格证书》、《医师执业证书》的临床医生，进入临床学习1个月后，经科室医疗考核合格，由科室向医务处申请，可参与科室一线值班。参观学习的学员，不安排管理病床，不安排参与手术。
七．进修人员要爱惜医疗设备和科技资料，借阅病历、X光片等要按规定办理手续，按期归还。凡因工作马虎，违反操作规程，损坏仪器者，视其情节及损坏程度，由进修人员酌情赔偿。
八．进修人员应按规定日期准时报到，一次性交齐进修费用。进修期间服从科室安排，按录取专业和期限进行学习，不允许中途改变学习计划。中途退学者，须持原单位证明到继续教育科办理离院手续后方可离院。中途退学者（含除名者）不退进修费。
九．进修人员在学期间，每季度末及轮科结束时，由科室进行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组织纪律、服务态度、工作作风、理论知识以及临床技能，并负责将考核结果写入《进修生手册》。
十．进修学习期满前二周，科室为进修生进行结业考核，并根据进修生的季度考核、轮科考核以及综合表现作结业鉴定，然后由继教办作医院鉴定。考核合格、学习鉴定完整者，发给结业证书及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。 参观学习的学员，学习结束后，经考核合格，由继教办发给学习经历证明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明。
十一．因我院地处闹市中心，业务用房和非业务用房高度紧张，三生（进修生、研究生、学生）宿舍条件较差，现郑重告知，请慎重考虑。凡在我院宿舍住宿者，必须遵守宿舍管理规定，不准烧电炉（含各种发热电器），如因违反规定引起火灾并造成损失的，除按国家法律法规处理外，还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。进修生宿舍内不得私自留宿亲戚朋友，不得私自调换宿舍。若因违反宿舍管理规定造成损失由进修人员承担。


